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附件) 

            通德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理投訴程序 

 

除非有關人士指明提出正式投訴，在一般情況下，負責人員會先透過簡易處

理程序，即時或盡快為有關人士提供協助或解決問題。學校處理投訴的流程

見圖一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校方一般可以不受理下列類別的投訴： 

(1) 匿名投訴： 

    無論書面或親身投訴，投訴人應提供姓名、通訊地址/電郵地址及/或聯絡電

話。校方如有懷疑，可要求投訴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確認身份。如投訴人未能

或拒絕提供上述資料，以致校方無法查證投訴事項及作出書面回覆，會視作匿名

投訴，校方可以不受理。 
 

(2) 並非由當事人親自提出的投訴:  

    投訴人一般應由當事人親自提出，其他人士須事先獲得當事人的書面授權，

方可代表當事人提出投訴。與學生（包括未成年人士及智障人士）有關的投訴，

可由家長/監護人，或獲家長/監護人授權的人士代表當事人提出。 

 

    如投訴由多於一位人士代表當事人提出，校方可要求當事人指定一位代表作

為與校方的聯絡人。 

 

    至於由其他組織/ 團體（例如立法會議員/區議員/工會/傳謀等）轉介或代表

當事人提出的投訴，由於現時沒有相關法例賦權任何組織/ 團體代表其他人

士作出投訴。但若該組織/ 團體已事先獲得當事人的書面授權，學校亦會按

照既定程序處理有關投訴。 

 

(3) 投訴事件已發生超過一年： 

 

    與學校日常運作有關的投訴，一般應在同一學年內提出，因為事件如發

生超過一年，客觀環境可能已改變或證據已消失，又或當事人/ 被投訴人已

離職或離校，引致蒐證困難，令校方無法進行調查。為提供更大彈性，提出

投訴時限應以事件發生後一曆年計算。 

 

    在特殊情況下，即使與投訴有關的事件發生超過一年，校方會視乎情況，

例如已掌握充分證據，或投訴涉及嚴重或緊急事故，決定是否就有關投訴進

行調查。 

 

(4)資料不全的投訴： 

 

     校方可要求投訴人就個案提供具體資料。如投訴人未能提供足夠資料，

以致調查無從入手，校方可以不受理有關投訴。 


